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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教育部臺南市第一聯絡處 函
地址：702006臺南市南區福吉一街18巷27
號
聯 絡 人：郭俊鴻
電　　話：06-2288585
傳　　真：06-2280242
電子郵件：ab3chinet@gmail.com

受文者：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4月9日
發文字號：南市教軍(一)字第1140200068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114A200329_1_09155438695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處114年第二屆高中職【教職員組】金嗓盃歌唱比

賽實施辦法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處114年度執行「維護校園安全」實施計畫辦理。

二、參加對象：本市高中職校(單位)教職員，各單位至多2組，

共取15組進入決賽者。若報名人數不足，承辦單位將邀請

網絡單位(含外縣市)人員參賽。

三、預賽報名時間：自即日起至114年5月17日(星期一)17時前

止，完成檔案上傳、親自繳交或郵寄(郵戳為憑)。另須線

上完成報名，報名連結https://forms.gle

/cBFnxzK426CyPWGu7。

四、決賽：114年6月20日（星期五）13時-16時。

五、隨文檢附「教育部臺南市聯絡處114年第二屆高中職教職員

組金嗓盃歌唱比賽實施辦法」。

正本：臺南市各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、臺南市政府教育局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